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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7日

發文字號：北市社婦幼字第1123043108號

修正「臺北市友善托育補助實施計畫」，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四月四日生效。
 

 

附修正「臺北市友善托育補助實施計畫」

局長  姚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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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友善托育補助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及第七十五

條。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 

(三)行政院核定之「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年-113年）」 

二、目的： 

(一)打造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友善托育環境，提供市民平價、可及的托育服務，

減輕家長育兒經濟負擔。 

(二)協助家長托育需求，兼顧育兒與就業，提升婦女勞動參與率。 

(三)擴大公共托育供給，提供家長多元托育選擇。 

三、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四、兒童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以下簡稱申請人），將未滿三歲兒童送請

本市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照顧，並向本局提出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

費用申報者，得申請友善托育補助（以下簡稱本補助）。 

前項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實際照顧且負擔托育費用之父或母一方提出申請： 

(一)父或母一方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二)父或母一方受一年以上徒刑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宣告，且在執行中。 

(三)父母離婚對兒童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或法院尚未酌定。 

(四)非婚生子女與父或母一方同住。 

(五)有家庭暴力或其他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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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本補助者，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申請時兒童未滿三歲。 

(二)兒童及申請人設籍本市。 

(三)兒童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兒童之父或母一方為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或外國籍人士，不受前項第二款設籍

本市之限制。 

六、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 

(一)公共化托育服務提供者： 

1、本市公辦民營托嬰中心。 

2、本市公辦民營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二)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 

1、與本局簽訂「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服務合作契約」之私立托嬰中心或私立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2、與本局簽訂「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服務合作契約」之居家托育人員。 

七、補助標準： 

(一)兒童送托本市公辦民營托嬰中心者：補助每位兒童每月新臺幣（以下同）二千五

百元，期限至滿三歲前一日止。 

(二)兒童送托本市公辦民營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補助每位兒童每月四千元，期限至滿

三歲前一日止。 

(三)兒童送托本市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一百十二年四月三日以前補助每位兒童每

月四千元，期限至滿三歲前一日止；一百十二年四月四日以後補助每位兒童每月

五千元，期限至滿三歲前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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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補助送托日數超過半個月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半個月以下者，以半個月

計。但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送托日數者，得由本局另行公告調整之。 

申請之兒童有其他兄姊者，送托本市公辦民營托嬰中心者，第一項補助金額加發五百

元。 

申請之兒童有其他兄姊者，送托本市公辦民營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及準公共托育服務提

供者，第一項補助金額加發二千元。 

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實際收費低於兒童當月領取衛生福利部公共化或準

公共托育服務費用請領金額及本補助總額者，依實際繳交費用予以補助。 

八、應備文件： 

(一)申請表。 

(二)兒童及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簽訂之托育契約書。 

(四)申請人其中一方之郵局帳戶封面影本或悠遊付收款碼截圖。 

九、申請方式及審核程序： 

(一)申請人應於托育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檢齊應備文件送交兒童托育地點之居家

托育服務中心、私立托嬰中心、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或公辦民營托嬰中心（以下簡

稱初審單位）初審，其補助日期自托育事實發生日起算，逾時送件者補助日期自

初審單位收件日起算（以資料備齊為準）。 

(二)初審單位應於申請人備齊資料五個工作日內（以送達日起算）完成文件初審，經

初審無誤後送交本局複審，複審無誤後，按月匯入申請人（以下簡稱受領人）指

定其中一方之郵局帳戶或悠遊付電子支付帳戶。 

(三)第一次申請、申請資格異動或轉托者均須提送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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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審核未符合補助規定者，本局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載明申請人得於收到通知翌日起三十日內，檢附資料提

出申復。 

2、受理申請人之申復，經審查符合申請資格者，追溯自第一款規定日期起算。 

(五)申請人逾期申復者，視為重新申請。 

十、資料查核：為查核兒童及申請人申請資格，本局得向有關政府機關查調戶籍等相關資

料。 

十一、獎勵及退場機制： 

(一)針對公共化及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本局得另定績優人員之獎勵措施。 

(二)公共化及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之管理及退場機制，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二、注意事項： 

(一)申請人須於規定時間內備齊所有申請文件提出申請，以免延誤補助審核時間，影

響申請人自身權益。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領人應於異動事實十五日內與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提

供者填寫異動通報單，主動向本局陳報異動： 

1、兒童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2、兒童或受領人戶籍遷出本市。 

3、實際收費低於兒童當月領取衛生福利部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費用請領金

額、弱勢家庭兒童托育補助及本補助等托育性質相關之補助總額者。 

4、兒童經出養或認領。 

5、受領人結婚、離婚或對兒童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重新協議或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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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受補助兒童停托、轉托或連續請假超過十五日以上。 

7、受領人身分別、請領其他補助及帳戶變更等。 

(三)受補助期間不得同時重複申請衛生福利育兒津貼、本市育兒津貼或「臺北市協力

照顧補助實施計畫」之補助，查有重複請領即停止補助，並應繳回重複期間之補

助款。日後符合申請資格者，須重行提出申請。 

(四)申請人不得指定托育人員一對一收托，但發展遲緩、身心障礙、罕見疾病或有其

他特殊狀況需一對一照顧之兒童不在此限。 

(五)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如經本局終止契約，給予申請人二個月緩衝期另覓及轉

托其它符合本補助請領要件之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緩衝期屆滿仍選

擇送托原托育人員、私立托嬰中心或私立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者，本補助自緩衝期

屆滿即停發，不得提出異議。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自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廢止原核准

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已撥付本補助之全部或一部： 

1、以詐欺（如未實際送托兒童）、提供不實資料（如托育契約）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取得本補助。 

2、隱匿或拒絕提供本局要求之資料。 

3、兒童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4、兒童或受領人戶籍遷出本市或未實際居住本市。 

5、實際收費低於兒童當月領取衛生福利部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費用請領金

額、弱勢家庭兒童托育補助及本補助等托育性質相關之補助總額者。 

6、兒童經出養、認領或重新協議、法院酌定兒童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7、申請人未將本補助支用於兒童托育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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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處分時，本局應書面通知受領人。有前款應追回已撥付本補助

之情形時，由本局以書面通知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如有領取其他相關補助

或津貼者，本局得按月扣抵至溢領金額繳清為止或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其行為涉

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八)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收托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兒童時，仍應遵守下列事項： 

1、收費不高於本市準公共托育服務公告收費金額（應收項目為托育費，得收項目

含副食品費、延長托育費及節慶獎金），且不得任意調漲收費。 

2、擅自調漲收費、變更收退費項目、改變原收托條件或另立名目向家長收取非必

要費用，經查證屬實者，除依法處理外，應調回原收費額度、項目及收托條件，

並退還家長相關差額(檢附家長領據等佐證資料)。 

十三、本計畫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局另訂之。 

十四、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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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9日

發文字號：北市社婦幼字第1123043109號

修正「臺北市協力照顧補助實施計畫」第九點及第十一點，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三

月十五日生效。
 

 

附修正「臺北市協力照顧補助實施計畫」第九點及第十一點規定

局長  姚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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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協力照顧補助實施計畫」第九點及第十一點修正規定 

 

九、申請方式及審核程序： 

(一)申請人應於托育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檢齊應備文件送交兒童托育地點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或托嬰中心(以下簡稱初審單位)初審，其補助日期自托育事實發生日起算，逾時送件者補助日

期自初審單位收件日起算（以資料備齊為準）。 

(二)初審單位應於申請人備齊資料五個工作日內（以送達日起算）完成文件初審，經初審無誤後送

交本局複審，複審無誤後，按月匯入申請人指定其中一方之郵局帳戶或悠遊付電子支付帳戶。 

(三)於一百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已依衛生福利部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向本局申請就業者

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及臺北市友善托育補助，並於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後持續轉領衛生福利

部育兒津貼之兒童，申請人無須重新申請，由本局以書面通知核定補助金額；另於一百零七年

八月一日後，未滿二歲兒童送請本市協力照顧單位照顧者，於本補助計畫施行之日起至ㄧ百零

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得不受第ㄧ款之限制。 

(四)經審核未符合補助規定者，本局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載明申請人得於收到通知翌日起三十日內，檢附資料提出申復。 

2、申請人因綜合所得稅稅率審查未通過者： 

(1)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外，應載明申請人得於收到通知翌日起三十日內，得以當年度申報之

「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提出申復。 

(2)申請人於三十日內無法取得「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得先以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

資料辦理資料建檔，並於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主動補附「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

如有特殊理由，經本局認定並核備者，不在此限。 

(3)申復期限於當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前者，應延長至結算申報截止日補附綜合所得

稅申報資料，並於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補附「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其因國稅局

無法於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開立核定通知書，可延至隔年三月三十一日前主動補附；

逾期者，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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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理申請人之申復，經審查符合申請資格者，追溯自第一款規定日期起算。 

(五)申請人逾期申復者，視為重新申請。 

十ㄧ、注意事項： 

(一)申請人須於規定時間內備齊所有申請文件提出申請，以免延誤補助審核時間，影響申請人自身

權益。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人應於異動事實十五日內與協力照顧托育人員或托嬰中心填寫異動通

報單，主動向本局陳報異動： 

1、兒童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2、兒童或申請人戶籍遷出本市。 

3、實際收費低於兒童當月領取弱勢家庭兒童托育補助及本補助等托育性質相關之補助總額者。 

4、兒童經出養或認領。 

5、申請人結婚、離婚或對兒童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重新協議或酌定。 

6、受補助兒童停托、轉托或連續請假超過十五日以上。 

7、協力照顧托育人員資格提升或轉換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8、申請人身分別、請領其他補助及帳戶變更等。 

(三)受補助期間不得同時重複申請幼兒園學費補助或臺北市友善托育補助，查有重複請領即停止補

助，並應繳回重複期間之補助款。日後符合申請資格者，須重行提出申請。 

(四)協力照顧單位如符合ㄧ百零七年七月三十ㄧ日前經本局核准加入本市友善托育補助之合作單

位者，仍應遵守下列事項： 

1、收費不高於本市友善托育補助公告收費金額（應收項目為托育費，得收項目含副食品費、

延長托育費及節慶獎金），且不得任意調漲收費，至少收托一名（含）以上三親等以外兒童

(不含臨托)。 

2、擅自調漲收費、變更收退費項目、改變原收托條件或另立名目向家長收取非必要費用，經

查證屬實者，除依法處理外，應調回原收費額度、項目及收托條件，並退還家長相關差額

(檢附家長領據等佐證資料)。 

3、因發生退場情事或其它經本局認定可歸責於協力照顧單位者，給予申請人二個月緩衝期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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覓或轉托其它協力照顧單位、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緩衝期屆滿仍選擇送托原

協力照顧單位者，本補助自緩衝期屆滿即停止發放，不得提出異議。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自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廢止原核准處分之全部或

一部，並追回已撥付本補助之全部或一部： 

1、以詐欺（如未實際送托兒童）、提供不實資料（如托育契約）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本補助。 

2、隱匿或拒絕提供本局要求之資料。 

3、兒童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4、兒童或申請人戶籍遷出本市。 

5、實際收費低於兒童當月領取弱勢家庭兒童托育補助及本補助等托育性質相關之補助總額者。 

6、兒童經出養、認領或重新協議、法院酌定兒童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7、申請人未將本補助支用於兒童托育費用。 

(六)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處分時，本局應書面通知申請人。有應追回已撥付本補助之情形時，由本局

以書面通知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如有領取其他相關補助或津貼者，本局得按月扣抵至溢

領金額繳清為止或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其行為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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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3樓北區

承辦人：謝采璇

電話：02-27208889/1999轉7403

傳真：02-27201978

電子信箱：bw9864@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7日

發文字號：府地登字第11201078332號

主 旨：有關登記機關接獲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

會依「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規定辦理相關登記

事宜之解釋令，業經內政部以112年3月2日台內地字第1120260899號令發布在

案，請查照。

說 明： 

一、依內政部112年3月2日台內地字第11202608993號函辦理。

二、旨揭內容刊載於行政院公報第29卷第38期，如需公告內容，請至行政院公報

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egFront）下載。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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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26008137號

主旨：唐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63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12年2月8日北市商二

字第112300127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惟寄送公司及代表人公

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2年2月8日北市商二字第112300127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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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2/
03
/0

8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04
42

87
17

唐
大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建

軍

2
04
79

09
40

沛
林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沈
根

福

3
20
94

04
51

創
鑫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蔣
英

4
22
95

75
54

中
宇
勁

能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淳

瑛

5
23
02

77
28

偉
利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淳

瑛

6
16
30

93
62

美
電
自

動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正

忠

7
16
75

26
67

東
宏
有

限
公
司

何
財

旺

8
12
93

26
27

覺
室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黃
俊

智

9
12
94

10
55

四
野
風

和
有
限

公
司

王
裕

涵

10
13
13

94
42

威
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林
香

君

11
80
29

67
00

新
牙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郭
宗

霖

12
80
68

95
63

兆
鴻
世

紀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毛
恩

深

13
27
35

48
41

超
級
數

據
有
限

公
司

歐
仲

熙

14
27
55

97
03

頂
崎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韋

毅

15
27
74

71
15

英
傑
電

腦
有
限

公
司

殷
敏

慧

16
27
76

39
44

子
瑪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戴
子

韻

17
29
03

04
75

幸
福
人

生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陳
禹

彤

18
29
04

54
20

佳
騰
汽

車
有
限

公
司

廖
哲

漢

19
29
06

69
01

山
鄉
傳

播
有
限

公
司

梁
麗

蘭

20
24
45

67
68

天
祐
綠

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邱
麗

安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4
70

0號

共
計
：
63

筆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4
1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4
2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4
3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4
4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4
5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4
6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3
5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3
6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3
7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3
8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3
9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4
0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2
9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3
0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3
1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3
2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3
3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3
4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6
00

81
37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24
1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2
7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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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2/
03
/0

8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21
80
39

76
00

輝
達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鄭
國

勳

22
53
08

26
13

逸
境
文

創
文
物

有
限
公

司
陳
雅

怜

23
53
09

10
15

上
誠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蔡
情

良

24
53
10

43
35

極
品
安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史
孟

嵐

25
76
32

91
50

蓮
香
齋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關
寶

琴

26
53
34

23
91

零
壹
參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林
易

姍

27
53
54

97
93

䒩
康
生

醫
有
限

公
司

林
智

仁

28
53
74

56
54

昱
寰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陳
泓

叡

29
54
32

04
24

威
邑
設

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建

廷

30
54
34

39
04

喜
鵲
傳

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沈
芳

鎂

31
54
64

52
95

祈
思
創

學
有
限

公
司

林
宗

翰

32
24
76

29
57

亞
咪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謝
馥

安

33
42
65

18
34

海
陸
通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惠

亮

34
42
85

69
41

僑
儀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謝
秉

宏

35
42
85

77
71

玩
心
不

滅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琝

飛

36
43
34

93
04

勝
惠
開

發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惠

亮

37
43
65

17
82

金
和
美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洪
茂

己

38
43
83

36
37

盈
喬
互

娛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葉
盈

吟

39
52
62

83
77

直
旺
有

限
公
司

張
式

鎮

40
52
64

37
90

網
紅
製

造
有
限

公
司

潘
衍

豪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6
5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6
6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6
70

0號

共
計
：
63

筆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5
9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6
0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6
1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6
2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6
3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6
4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5
3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5
4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5
5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5
6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5
7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5
8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4
8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4
9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5
0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5
10

0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5
2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6
00

81
37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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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2/
03
/0

8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52
67

77
83

夢
工
坊

遊
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鵬

華

42
52
71

79
06

木
子
李

創
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忠

賢

43
52
88

91
69

皇
宮
室

內
裝
修

有
限
公

司
梁
麗

蘭

44
66
51

10
19

乙
蝶
文

創
有
限

公
司

葉
永

超

45
42
70

14
06

新
盛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譚
詩

瑩

46
55
80

05
27

洹
成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李
清

守

47
50
75

48
12

百
分
百

娛
樂
有

限
公
司

潘
衍

豪

48
50
75

51
16

康
業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洪
順

裕

49
50
78

55
27

王
創
有

限
公
司

黃
永

錡

50
50
79

06
81

承
漢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顏
仁

德

51
50
86

11
86

揚
恩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楊
博

為

52
50
86

49
59

領
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洪
揚

明

53
50
83

27
47

思
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林
泰

榕

54
50
89

76
08

御
蓮
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楚

明

55
83
50

17
11

群
睿
生

醫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高
旭

黎

56
83
51

63
55

雪
杉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陳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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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26008139號

主旨：匯昇實業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1款規定設立

登記後6個月尚未開始營業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12年2月8日北市商二字第

112300191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惟寄送公司及代表人公文書

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1款及同法第28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2年2月8日北市商二字第112300191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2 年第  47  期

18



製
表
日

期
:
11

2/
03
/0

8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14
03

69
85

匯
昇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鄭
光

輝

2
90
13

57
74

君
福
生

物
醫
學

有
限
公

司
劉
貞

君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9
20

0號

共
計
：
2筆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6
00

81
39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通
知

公
司
限

期
申

復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1

批
號
：
11

24
1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2年

02
月

0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23
00
19
10

0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2 年第  47  期

19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工水字第1126017630號

主旨：公示送達黃中賢君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事件，本局水利工程處北市

工水管字第11160535123、1126013354號函附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之規定。

公告事項： 

 
一、旨揭受罰人黃中賢君（身分證統一編號A12141****）於111年度軒嵐諾颱風來襲期

間未依規定撤離所屬車輛，仍滯留河濱公園及112年度期間於本市河濱公園未依規

定停放車輛，已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第4款（未經許可駕駛或

違規停放車輛）及第20款之規定，分別裁處新臺幣2,400元整；本處前分別以

111年9月29日北市工水管字第11160535123號函送裁處字第0025256號裁處書（黃

中賢君）、112年2月10日北市工水管字第1126013354號函送裁處字第0026188號裁

處書（黃中賢君），以雙掛號附送達證書郵寄在案。

二、經查違規人戶籍地址已改登記為戶政事務所，因當事人住所不明，爰依行政程序

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辦理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

法第82條之規定，本案公告將依本府電子行政作業方式刊登本府公報，本局水利

工程處將於公布欄張貼公告，以符行政程序。

三、前項函附裁處書正本存放本局水利工程處河川管理科（河川巡防隊）地址：臺北

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臨53號，連絡電話：02-25327494，承辦人：陳佳霖，應受

送達人可前往領取，自公告之日起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局長  黃一平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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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6樓

承辦人：沈書統

電話：02-27590666轉6441

傳真：02-23463689

電子信箱：pma142178@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停字第1123063787號

主 旨：公示送達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2年2月份於道路違規停放經拖吊之自行車

逾期未領公告清冊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所屬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2年3月7日北市停管字第1123063416號

公告續辦。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局長  謝銘鴻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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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7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管字第1123063416號
附件：公告清冊1份   

主旨：公示送達112年2月份本市新東街30巷26號等39處違規停放
經拖吊之自行車逾期未領公告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暨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
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3個月（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二、旨揭清冊所列違規逾期未領自行車（違規日期：1120216

-1120224）共計85輛，目前仍留置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電話：02-27398983）或公有撫遠放置場（電話：02
-27616571）保管待領，請各權利關係人自公告日起3個
月內，依規定辦理領取，逾期仍未認領者，將依相關規

定處理。   

處長  李昆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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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進場
時間 有無加鎖 存放地點 備註 

A009898 112.02.16 新東街30巷26號 14:3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防火
巷 

A009899 112.02.16 新東街30巷26號 14:3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防火
巷 

A009902 112.02.16 新東街30巷26號 14:3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防火
巷 

A009903 112.02.16 新東街30巷26號 14:3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防火
巷 

A010247 112.02.16 國父紀念館捷運站4號出
口 

17:4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0248 112.02.16 
國父紀念館捷運站4號出
口 17:45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0254 112.02.16 光復南路306號對面 17:45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1729 112.02.17 國父紀念館捷運站3號出
口 

17:55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1732 112.02.17 國父紀念館捷運站3號出
口 17:55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1686 112.02.17 信義路2段110號 11:10 未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693 112.02.17 信義路4段6號 11:1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694 112.02.17 信義路4段6號 11:1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696 112.02.17 長興街31號 11:10 未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02 112.02.17 長興街與基隆路口 11:1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03 112.02.17 長興街與基隆路口 11:10 未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13 112.02.17 忠孝東路4段290號 16:43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19 112.02.17 國父紀念館捷運站2號出
口 16:43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21 112.02.17 國父紀念館捷運站2號出
口 

16:43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0262 112.02.18 庫倫街60巷口 12:1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0263 112.02.18 松江路109號 12:1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0266 112.02.18 松江路109號 12:1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0267 112.02.18 松江路109號 12:1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0270 112.02.18 松江路115號 12:1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1733 112.02.20 景興路203號 10:51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34 112.02.20 景興路203號 10:5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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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進場
時間 有無加鎖 存放地點 備註 

A011735 112.02.20 景興路203號 10:5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36 112.02.20 景興路203號 10:5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37 112.02.20 景興路203號 10:5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38 112.02.20 景興路203號 10:5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39 112.02.20 景興路203號 10:5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40 112.02.20 景興路203號 10:5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42 112.02.20 景興路183號 10:5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0174 112.02.21 愛國東路116巷口 16:30 有鎖 
坐墊破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0175 112.02.21 愛國東路116巷口 16:30 有鎖 
鍊條脫落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0179 112.02.21 古亭站1號出口 16:3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0186 112.02.21 捷運古亭站2號出口 16:3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0188 112.02.21 捷運古亭站2號出口 16:3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46 112.02.23 復興南路2段281號 11:09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47 112.02.23 復興南路2段203號 11:09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54 112.02.23 羅斯福路3段333巷9號
對面 

11:09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55 112.02.23 辛亥路1段96號 11:09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56 112.02.23 辛亥路1段96號 11:09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57 112.02.23 辛亥路1段100號 11:09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58 112.02.23 辛亥路1段100號 11:09 未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59 112.02.23 辛亥路1段100號 11:09 有上鎖 
一把白傘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60 112.02.23 辛亥路1段104號 11:09 
有上鎖、剪鎖
前後胎無氣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61 112.02.23 辛亥路1段104號 11:09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62 112.02.23 辛亥路1段104號 11:09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63 112.02.23 辛亥路1段104號 11:09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64 112.02.23 辛亥路1段104號 11:09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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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進場
時間 有無加鎖 存放地點 備註 

A011765 112.02.23 辛亥路1段104號 11:09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66 112.02.23 辛亥路1段114號 11:09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68 112.02.24 捷運科技大樓站 10:46 有鎖 
剪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73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68號 10:46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76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68號 10:46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79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68號 10:46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81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68號 10:46 有鎖 
腳架壞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83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64號 10:46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87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60號 10:46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90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54號 11: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91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54號 11: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92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54號 11: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93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54號 11: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98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50號 11: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799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50號 11: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801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46號 12:4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804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32號 12:4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806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32號 12:4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808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26號 12:4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811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24號 12:41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812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24號 12:4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814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22號 12:4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815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22號 12:4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816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22號 12:4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819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22號 12:4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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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進場
時間 有無加鎖 存放地點 備註 

A011820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22號 12:41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1821 112.02.24 復興南路2段322號 12:41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A010271 112.02.24 昌吉街100號 11:35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0274 112.02.24 承德路3段40號 11:3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0276 112.02.24 承德路3段40號 11:35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0278 112.02.24 承德路3段40號 11:3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0279 112.02.24 承德路3段40號 11:3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0280 112.02.24 承德路3段40號 11:35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0281 112.02.24 承德路3段40號 11:3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A010282 112.02.24 承德路3段2號 11:3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以下空白       

       

       

       

       

       

       

       

       

       

       

       

       

       

合計  85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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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7日

發文字號：北市社婦幼字第1123038660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政府婦女中途之家管理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及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修正內容及草案總說明如附件。

三、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7日內陳

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西南區。

(三)聯絡人：林庭安小姐。

(四)電話：02-27208889分機1984。

(五)電子信箱：ahaa_41881@gov.taipei。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2 年第  47  期

27



臺
北
市
政
府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管
理
辦
法
修
正
草
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
一
條
 
 
 

臺
北
市
政
府
為
管
理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
提
供
面

臨
生
活
危
機
之
女
性
單
親
家
庭
居
住
及
輔
導
服

務
，
特
訂
定
本
辦
法
。

 

第
一
條
 
 
 

臺
北
市
政
府
（
以
下
簡
稱
本
府
）
為
管
理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
提
供
面
臨
生
活
危
機
之
女
性
單
親

家
庭
居
住
及
輔
導
服
務
，
特
訂
定
本
辦
法
。

 

現
行
條
文
關
於
「
臺
北
市
政
府
」
一
詞
之
簡

稱
，
係
為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條
「
臺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
一
詞
而
定
，
惟
「
臺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
為
專
有
名
詞
，
於
法
規
首
次
使
用
時
逕
以

「
本
府
社
會
局
」
稱
之
，
與
現
行
法
規
體
例
尚

有
未
合
。
茲
因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條
已
將
其
修
正

回
復
為
「
臺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
，
且
本
辦
法

僅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條
定
有
「
臺
北
市
政
府
」
之

用
詞
，
故
該
簡
稱
規
定
已
無
保
留
必
要
，
爰
予

以
刪
除
。
 

第
二
條
 
 
 

本
辦
法
之
主
管
機
關
為
臺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
以
下
簡
稱
社
會
局
）

 

第
二
條
 
 
 

本
辦
法
之
主
管
機
關
為
本
府
社
會
局
（
以
下
簡

稱
社
會
局
）
。

 

「
臺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
為
專
有
名
詞
，
現
行

條
文
「
本
府
社
會
局
」
之
用
詞
，
與
現
行
法
規

體
例
不
符
，
爰
修
正
回
復
為
「
臺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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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管
理
辦
法
修
正
草
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
三
條
 

本
辦
法
所
稱
女
性
單
親
，
指
設
籍
臺
北
市
（
以

下
簡
稱
本
市
）
之
女
性
，
因
遭
遇
離
婚
、
喪

偶
、
夫
服
刑
或
失
蹤
、
未
婚
懷
孕
或
其
他
家
庭

變
故
等
因
素
，
獨
立
照
顧
共
同
生
活
之
十
八
歲

以
下
未
婚
子
女
者
。

 

新
住
民
持
有
本
市
居
留
地
址
之
居
留
證
，
且
其

依
親
對
象
為
設
籍
本
市
市
民
者
，
得
不
受
前
項

設
籍
本
市
之
限
制
。

 

第
三
條
 

本
辦
法
所
稱
女
性
單
親
，
指
設
籍
臺
北
市
（
以

下
簡
稱
本
市
）
之
女
性
，
因
遭
遇
離
婚
、
喪

偶
、
夫
服
刑
或
失
蹤
、
未
婚
懷
孕
或
其
他
家
庭

變
故
等
因
素
，
獨
立
照
顧
共
同
生
活
之
十
八
歲

以
下
未
婚
子
女
者
。

 

新
移
民
與
本
市
市
民
辦
理
結
婚
並
已
向
戶
政
機

關
辦
理
登
記
，
於
尚
未
取
得
本
國
國
籍
前
，
經

社
會
局
評
估
確
有
居
住
需
求
者
，
得
不
受
前
項

設
籍
本
市
之
限
制
。

 

第
二
項
內
容
參
考
內
政
部
移
民
署
及
現
行
相
關

移
民
法
規
，
將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之
配
偶
為
外
國

人
、
無
國
籍
人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香
港
、
澳

門
居
民
，
多
以
「
新
住
民
」
用
語
稱
之
，
爰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另
考
量
新
住
民
可
能
與
其
依
親

對
象

(例
如
：
子
女

)實
際
居
留
於
本
市
，
卻
因

前
配
偶
非
本
市
市
民
而
無
法
申
請
進
住
，
故
依

實
際
服
務
現
況
予
以
調
整
修
正
。
 

第
四
條
 

女
性
單
親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者
，
得
申
請
進
住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
 

一
、
申
請
人
及
其
隨
同
進
住
子
女
均
無
住
宅
。

 

第
四
條
 

女
性
單
親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者
，
得
申
請
進
住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
 

一
 申

請
人
及
其
子
女
均
無
住
宅
。

 

一
、

 
針
對
「
子
女
」
之
文
字
用
語
，
依
近

年
來
實
務
服
務
情
形
及
臺
灣
家
庭
型
態
多

元
發
展
，
單
親
婦
女
如
遇
有
未
共
同
生
活

之
未
成
年
子
女
或
未
由
其
扶
養
行
使
親
權

之
未
成
年
子
女
等
情
形
，
彼
此
間
雖
具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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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管
理
辦
法
修
正
草
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二
、
申
請
人
及
其
隨
同
進
住
子
女
之
家
庭
總
收

入
，
平
均
分
配
每
人
每
月
未
達
本
市
最
近
一
年

公
布
之
每
人
每
月
平
均
消
費
支
出
百
分
之
八

十
，
且
家
庭
財
產
未
超
過
特
殊
境
遇
家
庭
扶
助

條
例
第
四
條
公
告
之
一
定
金
額
。

 

三
、
申
請
人
能
自
理
其
家
庭
生
活
。

 

符
合
前
條
規
定
之
未
成
年
女
性
單
親
，
經
法
定

代
理
人
同
意
者
，
得
申
請
進
住
。
但
未
成
年
女

性
單
親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十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前

已
結
婚
者
，
不
在
此
限
。

 

符
合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如
有
安
全
顧
慮
需
庇
護

者
，
另
行
安
置
至
庇
護
機
構
。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所
稱
家
庭
總
收
入
及
家
庭
財

產
，
準
用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五
條
之
一
至
第
五
條

之
三
規
定
。
 

二
 
申
請
人
及
其
子
女
之
總
收
入
，
平
均
分
配

每
人
每
月
未
達
本
市
最
近
一
年
公
布
之
每
人
每

月
平
均
消
費
支
出
百
分
之
八
十
；
且
家
庭
財
產

未
超
過
特
殊
境
遇
家
庭
扶
助
條
例
第
四
條
公
告

之
一
定
金
額
。

 

三
 申

請
人
能
自
理
其
家
庭
生
活
。

 

二
十
歲
以
下
符
合
前
條
規
定
之
未
婚
女
性
單

親
，
經
法
定
代
理
人
同
意
者
，
得
申
請
進
住
。

 

符
合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如
有
安
全
顧
慮
需
庇
護

者
，
另
行
安
置
至
庇
護
機
構
。
 

 

子
關
係
，
卻
無
扶
養
照
顧
之
實
，
於
資
格

審
核
時
較
易
不
利
單
親
婦
女
，
為
期
能
更

加
照
顧
有
居
住
需
求
之
弱
勢
單
親
婦
女
，

爰
修
正
為
「
隨
同
進
住
子
女
」
，
據
以
更

貼
近
女
性
單
親
家
庭
實
際
生
活
現
況
。
 

二
、

 
第

二
項

年
齡

文
字

由
「

二
十

歲
以

下
」
修
改
為
「
未
成
年
」
以
統
一
用
語
。

審
酌
本
辦
法
本
次
修
正
施
行
前
已
結
婚
之

未
成
年
人
，
其
已
取
得
之
行
為
能
力
不
受

影
響
，
爰
增
訂
但
書
，
明
定
其
不
須
經
法

定
代
理
人
同
意
即
得
申
請
進
住
。
 

三
、

 
新
增
第
四
項
敘
明
辦
理
依
據
，
俾
申

請
案
就
家
庭
總
收
入
及
家
庭
財
產
之
審
查

有
所
憑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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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管
理
辦
法
修
正
草
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四
、

 
依
現
行
法
制
體
例
，
法
規
款
次
應
於

數
字
右
方
加
具
頓
號
，
再
接
續
規
定
內

容
，
爰
於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各
款
款
次
後

加
具
頓
號
。
 

第
五
條
 

申
請
人
應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
向
社
會
局
提
出
申

請
：
 

一
、
申
請
書
。

 

二
、
國
稅
局
開
立
之
最
新
年
度
全
家
各
類
所
得

 

  
  
資
料
清
單
及
財
產
歸
屬
資
料
清
單
。
 

三
、
最
近
三
個
月
內
全
戶
戶
籍
謄
本
。

 

四
、
申
請
人
及
其
隨
同
進
住
子
女
最
近
三
個
月

內
公
私
立
區
域
級
以
上
醫
院
出
具
之
健
康
檢
查

證
明
（
含
胸
部

X
光
檢
查
）
。

 

五
、
其
他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

 

第
五
條
 

申
請
人
應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
向
社
會
局
提
出
申

請
：
 

一
 申

請
書
。

 

二
 國

稅
局
開
立
之
最
新
年
度
全
家
各
類
所
得

 

  
 資

料
清
單
及
財
產
歸
屬
資
料
清
單
。
 

三
 最

近
三
個
月
內
全
戶
戶
籍
謄
本
。

 

四
 申

請
人
及
其
子
女
最
近
三
個
月
內
公
私
立

 

  
 區

域
級
以
上
醫
院
出
具
之
健
康
檢
查
證
明

 

  
（
含
胸
部

X
光
檢
查
）
。
 

五
 其

他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

 

一
、

 
因
應
修
正
條
文
第
四
條
將
「
子
女
」

一
詞
，
修
正
為
「
隨
同
進
住
子
女
」
，
爰

配
合
修
正
本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有
關
「
子

女
」
之
文
字
。
 

二
、

 
考

量
申

請
人

若
檢

附
之

文
件

不
完

備
，
實
務
上
無
從
踐
行
訪
視
評
估
程
序
，

爰
於
第
二
項
增
訂
相
關
除
外
規
定
之
文

字
，
俾
利
符
合
實
際
之
執
行
。
 

三
、

 
因
應
實
務
上
常
有
申
請
人
文
件
未
備

齊
或
授
權
社
會
局
自
行
調
閱
情
形
，
故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增
列
十
日
審
核
期
間
自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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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管
理
辦
法
修
正
草
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社
會
局
受
理
申
請
後
，
派
員
進
行
訪
視
評
估
，

並
於
十
日
內
函
復
審
核
結
果
。
但
社
會
局
因
申

請
文
件
不
完
備
而
通
知
限
期
補
正
者
，
該
十
日

之
期
間
，
自
申
請
人
補
正
完
成
之
日
起
算
。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及
第
三
款
文
件
，
得
由
申
請
人

授
權
社
會
局
自
行
調
閱
。
但
申
請
人
授
權
調
閱

者
，
該
十
日
之
期
間
，
自
調
閱
完
成
之
日
起

算
。

 

社
會
局
受
理
申
請
後
，
派
員
進
行
訪
視
評
估
，

並
於
十
日
內
函
復
審
核
結
果
。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及
第
三
款
文
件
，
得
由
申
請
人

授
權
社
會
局
自
行
調
閱
。

 

請
人
補
正
完
成
或
社
會
局
調
閱
完
成
之
日

起
算
之
但
書
規
定
。
 

四
、

 
依
現
行
法
制
體
例
，
法
規
款
次
應
於

數
字
右
方
加
具
頓
號
，
再
接
續
規
定
內

容
，
爰
於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各
款
款
次
後

加
具
頓
號
。
 

第
六
條
 

社
會
局
依
受
理
申
請
時
間
，
排
列
優
先
順
位
依

序
通
知
進
住
，
並
得
依
空
房
數
及
申
請
人
戶
內

人
口
數
調
整
進
住
序
位
。
 

申
請
人
應
於
接
獲
社
會
局
核
發
之
進
住
通
知
函

次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
與
社
會
局
簽
訂
行
政
契
約

規
範
雙
方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
逾
期
視
為
棄
權
。
 

第
六
條
 

社
會
局
依
受
理
申
請
時
間
，
排
列
優
先
順
位
依

序
通
知
進
住
，
並
得
依
空
房
數
及
申
請
人
戶
內

人
口
數
調
整
進
住
序
位
。
 

申
請
人
應
於
接
獲
社
會
局
核
發
之
進
住
通
知
函

次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
與
社
會
局
簽
訂
行
政
契
約

規
範
雙
方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
逾
期
視
為
棄
權
。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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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管
理
辦
法
修
正
草
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前
項
行
政
契
約
應
以
書
面
為
之
，
且
申
請
人
繳

納
各
項
費
用
後
，
始
得
進
住
。
 

前
項
行
政
契
約
應
以
書
面
為
之
，
且
申
請
人
繳

納
各
項
費
用
後
，
始
得
進
住
。
 

第
七
條
 

進
住
人
進
住
期
間
以
一
年
為
原
則
，
如
有
延
長

進
住
期
間
需
要
，
且
符
合
第
三
條
及
第
四
條
規

定
者
，
應
於
屆
滿
一
個
月
前
檢
具
第
五
條
所
列

文
件
申
請
續
約
。
續
約
由
社
會
局
評
估
認
定
，

並
以
一
次
為
限
。
 

前
項
續
約
，
應
重
新
簽
訂
行
政
契
約
。
 

第
七
條
 

進
住
人
進
住
期
間
以
一
年
為
原
則
，
如
有
延
長

進
住
期
間
需
要
，
且
符
合
第
三
條
及
第
四
條
規

定
者
，
應
於
屆
滿
一
個
月
前
檢
具
第
五
條
所
列

文
件
申
請
續
約
。
續
約
由
社
會
局
評
估
認
定
，

並
以
一
次
為
限
。
 

前
項
續
約
，
應
重
新
簽
訂
行
政
契
約
。
 

未
修
正
。
 

第
八
條
 

進
住
人
於
進
住
期
間
內
，
社
會
局
得
依
其
個
別

家
庭
狀
況
，
擬
定
服
務
計
畫
，
結
合
社
區
資

源
，
提
供
家
庭
支
持
性
服
務
，
協
助
其
心
理
及

社
會
適
應
。
 

第
八
條
 

進
住
人
於
進
住
期
間
內
，
社
會
局
得
依
其
個
別

家
庭
狀
況
，
擬
定
服
務
計
畫
，
結
合
社
區
資

源
，
提
供
家
庭
支
持
性
服
務
，
協
助
其
心
理
及

社
會
適
應
。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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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管
理
辦
法
修
正
草
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
九
條
 

進
住
人
應
繳
納
使
用
費
及
保
證
金
。
使
用
費
於

每
月
十
日
前
按
月
繳
納
；
保
證
金
為
每
月
使
用

費
之
二
倍
，
於
進
住
前
一
次
繳
納
。
 

進
住
期
間
未
滿
一
個
月
者
，
使
用
費
以
日
計

繳
，
每
月
以
實
際
日
數
計
算
。
 

進
住
人
於
進
住
期
滿
或
終
止
後
未
遷
出
者
，
使

用
費
依
前
項
規
定
繼
續
計
算
及
繳
納
。
 

第
一
項
之
使
用
費
及
保
證
金
收
費
基
準
如
附

表
。
 

第
九
條
 

進
住
人
應
繳
納
使
用
費
及
保
證
金
。
使
用
費
於

每
月
十
日
前
按
月
繳
納
；
保
證
金
為
每
月
使
用

費
之
二
倍
，
於
進
住
前
一
次
繳
納
。
 

進
住
期
間
未
滿
一
個
月
者
，
使
用
費
以
日
計

繳
，
每
月
以
實
際
日
數
計
算
。
 

進
住
人
於
進
住
期
滿
或
終
止
後
未
遷
出
者
，
使

用
費
依
前
項
規
定
繼
續
計
算
及
繳
納
。
 

第
一
項
之
使
用
費
及
保
證
金
收
費
基
準
如
附

表
。
 

未
修
正
。
 

第
十
條
 

保
證
金
於
進
住
期
滿
或
遷
離
時
，
扣
除
下
列
費

用
後
，
無
息
退
還
進
住
人
。
如
有
不
足
，
進
住

人
仍
應
負
責
清
償
：
 

第
十
條
 

保
證
金
於
進
住
期
滿
或
遷
離
時
，
扣
除
下
列
費

用
後
，
無
息
退
還
進
住
人
。
如
有
不
足
，
進
住

人
仍
應
負
責
清
償
：
 

依
現
行
法
制
體
例
，
法
規
款
次
應
於
數
字
右
方

加
具
頓
號
，
再
接
續
規
定
內
容
，
爰
於
現
行
條

文
各
款
款
次
後
加
具
頓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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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管
理
辦
法
修
正
草
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一
、
進
住
人
於
進
住
期
間
內
所
欠
繳
水
電
費
、

  
  

 

瓦
斯
費
、
使
用
費
、
違
約
金
或
其
他
因
損
害
住

屋
、
各
項
設
備
，
而
應
負
賠
償
責
任
。
 

二
、
未
搬
離
之
物
品
，
視
同
廢
棄
物
，
所
生
之

 

處
理
費
用
。
 

三
、
進
住
期
滿
或
契
約
終
止
拒
不
遷
離
時
，
社

 

會
局
依
法
強
制
執
行
所
需
費
用
。
 

四
、
其
他
應
由
進
住
人
負
擔
之
費
用
。

 

一
 
進
住
人
於
進
住
期
間
內
所
欠
繳
水
電
費
、

瓦
斯
費
、
使
用
費
、
違
約
金
或
其
他
因
損
害
住

屋
、
各
項
設
備
，
而
應
負
賠
償
責
任
。
 

二
 
未
搬
離
之
物
品
，
視
同
廢
棄
物
，
所
生
之

處
理
費
用
。
 

三
 
進
住
期
滿
或
契
約
終
止
拒
不
遷
離
時
，
社

會
局
依
法
強
制
執
行
所
需
費
用
。
 

四
 其

他
應
由
進
住
人
負
擔
之
費
用
。
 

第
十
一
條
 

進
住
人
及
其
隨
同
進
住
子
女
有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
社
會
局
得
終
止
契
約
或
不
予
續
約
：

 

一
、
不
符
合
第
三
條
或
第
四
條
規
定
。

 

二
、
以
詐
欺
、
隱
瞞
、
提
供
不
實
資
料
或
其
他

不
法
手
段
進
住
。

 

三
、
擅
自
將
住
用
房
地
移
轉
、
出
租
、
分
租
、

第
十
一
條
 

進
住
人
及
其
子
女
有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

社
會
局
得
終
止
契
約
或
不
予
續
約
：
 

一
 不

符
合
第
三
條
或
第
四
條
規
定
。

 

二
 
以
詐
欺
、
隱
瞞
、
提
供
不
實
資
料
或
其
他

不
法
手
段
進
住
。

 

一
、

 
因
應
修
正
條
文
第
四
條
將
「
子
女
」

一
詞
，
修
正
為
「
隨
同
進
住
子
女
」
，
爰

配
合
修
正
本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有
關

「
子
女
」
之
文
字
。
 

二
、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文
字
予
以
修
正
，
以

統
一
同
義
用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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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管
理
辦
法
修
正
草
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出
借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提
供
第
三
人
使
用
。

 

四
、
在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內
有
鬥
毆
、
聚
賭
、
吸

毒
、
妨
害
風
化
、
竊
盜
、
或
其
他
不
法
情
事
，

經
警
察
機
關
查
明
屬
實
。

 

五
、
故
意
毀
損
公
物
，
情
節
重
大
。

 

六
、
違
反
契
約
或
住
戶
生
活
公
約
情
節
重
大
。

 

七
、
有
不
適
合
團
體
生
活
之
習
性
或
偏
差
行

為
，
情
節
重
大
。

 

八
、
未
依
規
定
期
限
繳
納
使
用
費
逾
二
個
月
，

經
催
告
仍
未
繳
納
。

 

九
、
無
正
當
理
由
，
經
查
未
有
實
際
居
住
事

實
。

 

十
、
使
用
房
舍
違
反
契
約
約
定
之
用
途
。

 

十
一
、
違
反
本
辦
法
或
其
他
法
令
或
有
害
社
會

公
益
，
情
節
重
大
。

 

三
 
擅
自
將
住
用
房
地
移
轉
、
出
租
、
分
租
、

出
借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提
供
第
三
人
使
用
。

 

四
 
在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內
有
鬥
毆
、
聚
賭
、
吸

毒
、
妨
害
風
化
、
竊
盜
、
或
其
他
不
法
情
事
，

經
警
察
機
關
查
明
屬
實
。

 

五
 故

意
毀
損
公
物
，
情
節
重
大
。

 

六
 違

反
契
約
或
住
戶
生
活
公
約
情
節
嚴
重
。

 

七
 
有
不
適
合
團
體
生
活
之
習
性
或
偏
差
行

為
，
情
節
重
大
。

 

八
 
未
依
規
定
期
限
繳
納
使
用
費
逾
二
個
月
，

經
催
告
仍
未
繳
納
。

 

九
 
最
近
一
年
居
住
國
內
未
滿
一
百
八
十
三

天
。

 

十
 
違
反
本
辦
法
或
其
他
法
令
或
有
害
社
會
公

益
，
情
節
重
大
。

 

三
、

 
第
一
項
第
九
款
係
為
規
範
申
請
人
應

實
際
居
住
，
故
修
正
以
實
際
居
住
事
實
認

定
作
為
社
會
局
得
終
止
契
約
或
不
予
續
約

之
情
形
。
 

四
、

 
參
酌
本
市
市
有
公
用
房
地
提
供
使
用

辦
法
、
住
宅
法
等
相
關
法
規
，
為
避
免
進

住
人
及
其
隨
同
進
住
子
女
使
用
房
舍
違
反

契
約
約
定
之
用
途
，
例
如
作
為
經
營
商

業
、
倉
儲
等
用
途
，
業
與
本
辦
法
提
供
居

住
服
務
相
違
，
爰
增
訂
第
一
項
第
十
款
規

定
，
作
為
社
會
局
得
終
止
契
約
或
不
予
續

約
之
情
形
。
 

五
、

 
原
第
一
項
第
十
款
配
合
款
次
變
更
為

第
十
一
款
，
其
餘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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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管
理
辦
法
修
正
草
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進
住
人
及
其
隨
同
進
住
子
女
應
於
契
約
終
止
或

進
住
期
滿
後
一
個
月
內
遷
出
，
並
將
進
住
使
用

房
舍
回
復
原
狀
後
返
還
。

 

進
住
人
及
其
子
女
應
於
契
約
終
止
或
進
住
期
滿

後
一
個
月
內
遷
出
，
並
將
進
住
使
用
房
舍
回
復

原
狀
後
返
還
。
 

六
、

 
依
現
行
法
制
體
例
，
法
規
款
次
應
於

數
字
右
方
加
具
頓
號
，
再
接
續
規
定
內

容
，
爰
於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各
款
款
次
後

加
具
頓
號
。
 

第
十
二
條
 

申
請
人
進
住
後
，
因
病
致
不
能
自
理
生
活
者
，

社
會
局
應
即
將
其
轉
送
各
有
關
單
位
、
機
構
治

療
或
安
置
。

 

第
十
二
條
 

申
請
人
進
住
後
，
因
病
致
不
能
自
理
生
活
者
，

應
即
將
其
轉
送
各
有
關
單
位
、
機
構
治
療
或
安

置
。
 

現
行
條
文
課
予
轉
送
治
療
或
安
置
義
務
之
行
為

主
體
並
不
明
確
，
爰
予
增
訂
。
 

第
十
三
條
 

進
住
人
及
其
隨
同
進
住
子
女
須
共
同
遵
守
住
戶

生
活
公
約
。

 

前
項
住
戶
生
活
公
約
由
社
會
局
定
之
。
 

第
一
項
、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至
第
三
項
、
第
十
條

及
第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事
項
，
應
於
行
政
契
約
載

明
。

 

第
十
三
條
 

進
住
人
及
其
子
女
須
共
同
遵
守
住
戶
生
活
公

約
。
 

前
項
住
戶
生
活
公
約
由
社
會
局
定
之
。
 

一
、

 
因
應
修
正
條
文
第
四
條
將
「
子
女
」

一
詞
，
修
正
為
「
隨
同
進
住
子
女
」
，
爰

配
合
修
正
本
條
第
一
項
有
關
「
子
女
」
之

文
字
。
  

二
、

 
第
三
項
新
增
部
分
規
定
事
項
應
於
行

政
契
約
載
明
之
規
定
，
俾
履
約
管
理
時
有

所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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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婦
女
中
途
之
家
管
理
辦
法
修
正
草
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
十
四
條
 

本
辦
法
所
定
書
表
格
式
，
由
社
會
局
定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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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婦女中途之家管理辦法修正草案 總說明 

 

   本府為管理婦女中途之家，提供面臨生活危機之女性單親家庭居住及

輔導服務，於九十七年三月七日訂定公布「臺北市政府婦女中途之家管

理辦法」，嗣於九十八年六月十二日及九十九年五月十日兩次修正。本次

修正除因應一０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民法修正滿十八歲為成年，另為配

合近年現行實務運作情形，貼近實務服務需求，爰修正「臺北市政府婦

女中途之家管理辦法」條文（以下簡稱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依現行法制體例，法規款次應於數字右方加具頓號，再接續規定 

內容，爰於各款款次後加具頓號，並酌修部分文字。（修正第一

條、第二條、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條第一項、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第一項） 

二、 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下修為十八歲，爰將第四條第二項年齡文

字，由「二十歲以下」修正為「未成年」，並增訂第四條第三

項，針對修正條文施行前已結婚之未成年人，保障其行為能力不

受影響。原第四條第三項內容修正為第四條第四項。（修正條文

第四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 

三、 參考內政部移民署及現行相關法規名稱，另考量新住民可能與其

依親對象實際居留於本市，卻因前配偶非本市市民而無法申請進

住，為能服務更多新住民女性單親家庭，故依實際服務現況酌作

第三條第二項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四、 現行家庭型態多元，部分女性單親家庭因繼親或再婚等因素，並

未與全部子女同住，為讓資格審核更貼近實務現況，增加服務可

近性，修改認定服務對象更加具體明確為申請人及其隨同進住子

女。(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條第一項、第十一條及第十

三條第一項) 

五、 因應實務審核現況，第四條第五項敘明辦理依據，俾申請案家庭

總收入及家庭財產之審查有所憑據；另第五條第二項及第三項內

容增訂部分文字，以實際審核情形，申請文件不完備之補正期間

不列計於十日內。（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五項、第五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 

六、 為規範申請人應實際居住於本中途之家，並避免其使用房舍違反

契約約定之用途，修正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九款並新增第十款規

定，如進住人未實際居住，或將房舍用於契約約定之外用途，如

作為經營商業、倉儲等，本局得終止契約或不予續約。原第十一

條第一項第十款內容修正為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一款。（修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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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十一條第一項） 

七、 查現行條文課予轉送治療或安置義務之行為主體並不明確，爰修

正第十二條條文。（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八、 新增本辦法部分規定事項應於行政契約載明之規定，俾履約管理

時有所依據。（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三項） 

九、 本辦法計全文共15條，本次修正條文合計10條，其修正幅度已屬

全案修正，法規採全案修正者，其末條規定（即施行日期規定）

之修正，原則採新訂定法規之方式辦理（行政院91年12月3日院

臺規字第0910060220號書函說明二參照），故修訂施行日期。（修

正條文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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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2月3日

發文字號：北市社團字第1123021402號

主旨：臺北市士林區正福林社區發展協會未依人民團體法召開法定會議，會務停頓已逾

1年以上，經本局111年8月9日北市社團字第1113127885號函依法解散，並公告註

銷該團體之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58條。

公告事項： 

 
一、解散團體名稱：臺北市士林區正福林社區發展協會。

二、解散團體之立案字號：北市社七字第8822008200號。

局長  姚淑文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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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2月4日

發文字號：北市社團字第1123023310號

主旨：臺北市士林區德行社區發展協會未依人民團體法召開法定會議，會務停頓已逾1年

以上，經本局111年8月9日北市社團字第1113127930號函依法解散，並公告註銷該

團體之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58條。

公告事項： 

 
一、解散團體名稱：臺北市士林區德行社區發展協會。

二、解散團體之立案字號：北市社團字第09845185700號。

局長  姚淑文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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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1260124212號

主旨：公告黃宜琳建築師事務所黃宜琳建築師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黃宜琳。

二、身分證字號：N22380ＯＯＯＯ。

三、開業證字號：工師業字第B002745號。

四、事務所名稱：黃宜琳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1段158號6樓。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6586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玉芬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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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1260124572號

主旨：公告註銷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趙化宇建築師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趙化宇。

二、身分證字號：K12015ＯＯＯＯ。

三、開業證字號：工師業字第B001605-08號。

四、事務所名稱：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段118巷12弄21號。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3846號。

七、備註：自請註銷。

局長  王玉芬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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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1200015982號

主旨：公告蘇錦江建築師事務所蘇錦江建築師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蘇錦江。

二、身分證字號：X10009ＯＯＯＯ。

三、開業證字號：工師業字第B002746號。

四、事務所名稱：蘇錦江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2號9樓之3。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1699號。

七、備註：跨縣市移轉入；原事務所地址澎湖縣馬公市重慶街1之2號2樓移轉本市繼續

執業。

局長  王玉芬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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